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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西安科技大学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
西科党办发〔2019〕29 号

关于印发《西安科技大学引进人才思想政治素质

和师德师风考察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分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《西安科技大学引进人才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考察实

施办法》已经 2019 年 6 月 19 日学校党委会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

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党委办公室

2019 年 6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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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科技大学引进人才

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考察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

和《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》《新时

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等文件精神，把思想政治素质和

师德师风考察贯穿于人才引进全过程，围绕我校高层次人才引进

及管理办法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校引进人才要求政治素质过硬、师德师风高尚、

业务素质精湛。在人才引进过程中严把教师选聘政治关，把对拟

引进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考察放在首位，实行思想政

治素质和师德师风“一票否决”。

第二章 工作程序

第三条 各分党委、党总支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，负责拟引

进人员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考察，对照政治标准，严把人才

引进政治关、师德关。

第四条 各分党委、党总支通过电询、函调、走访、网上言

论审查、查档、与本人谈话等方式对拟引进人员在原学习或工作

单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表现进行考察，并填写考察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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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各学院人才工作小组向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提

交《西安科技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申报表》时，应同时提交《西

安科技大学引进人才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考察表》。

第六条 在人才引进过程中，一经发现拟引进人员有思想政

治素质和师德师风问题，一票否决。

第七条 人才引进后，各学院党委应坚持师德为先，强化师

德师风建设，关注人才入校后的思想动态和师德师风表现，发现

问题应及时向党委教师工作部反映。

第三章 附 则

第八条 其他各类新进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考

察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党委教师工作部负责

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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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科技大学引进人才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考察表

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政治面貌 民族 婚姻状况

引进单位 毕业院校/原单位

思想政

治素质

和师德

师风表

现情况

（在遵守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国家法律法规方面的基本表现；在师德师风和学术

道德等方面的行为表现。）

分党委

（党总支）

意 见
负责人签字：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备 注

注：此表需手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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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科技大学党委办公室 2019年 6月 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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